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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7         证券简称：荃银高科       公告编号：2010-015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超募资金收购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对本次收购事宜的审议情况 

2010年8月17日，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收购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以下简称“竹丰种业”）。公司决议以超募资金中的979.2万元

收购竹丰种业5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成为竹丰种业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的

批准权限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概述  

2010年7月14日，本公司与竹丰种业全体股东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双方同意由本公司以评估价取整为双方交易对价收购竹丰种业51%的股权。 

根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0年8月13日出具的京亚评报字[2010]

第 088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 1,920.75 万元。因此，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对价为： 

1,920（万元）×51%=979.2（万元）。 

 

本次转让前竹丰种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何其明 154.4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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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林 70 14 

李兵伏 55 11 

杨少春 24.4 4.88 

陈明华 20.1 4.02 

李运和 18.2 3.64 

邱德富 17.6 3.52 

罗云先 17.3 3.46 

叶涛 36.2 7.24 

黄兴全 15.5 3.10 

党贵明 15.3 3.06 

肖波 31.3 6.26 

谭莹 14.7 2.94 

王勇 5 1 

胡同军 5 1 

合计 500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为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何其明先生等

15 位自然人持有其 100%的股权。竹丰种业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 2005 年 1 月 7 日在四川省绵竹市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500 万元；注册号：510683000002895；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竹市剑南镇通汇街 155 号；法定代表人：高大林。 

2、经营情况 

（1）简要利润表（单位：元） 

项  目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6,663,771.74 16,255,763.37 18,779,024.00 

营业利润 2,729,080.93 3,805,457.62 2,188,207.09 

利润总额 5,062,838.45 3,782,942.20 2,198,207.09 

净利润 5,062,838.45 3,782,942.20 2,198,207.09 

（2）简要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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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4,220,416.13 16,206,871.69 

流动资产 10,752,294.17 12,577,524.80 

非流动资产 3,468,121.96 3,629,346.89 

负债合计 2,706,454.52 9,755,748.53 

流动负债 2,706,454.52 8,928,735.63 

非流动负债合计 0 827,012.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13,961.61 6,451,123.16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竹丰种业的负债合计为 2,706,454.52 元，全部为

流动负债，系正常经营活动产生。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竹丰种业无任何设备抵押、股权质押等权利限制情

形，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4）或有负债的承诺 

竹丰种业承诺，截止本次收购之股权变更登记日，竹丰种业没有或有负债，

若出现或有负债，由竹丰种业原股东承担。 

3、交易标的的审计及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交

易标的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浩华审字[2010]第 1162 号）；聘请

的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竹丰种业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2010]第 088 号）。转、受让方各方

一致认可审计及评估结果。 

4、购买资产的用途 

四川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堪称全国三系水稻制种的晴雨表，而四

川三系杂交水稻制种主要分布在绵阳、德阳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三系杂交水稻制

种占全国总量的 20%以上。竹丰种业正处于这两个地区之中。 

竹丰种业主要经营范围是农作物种子研发与销售、植物生长调节剂销售。具

有四川省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资格，是德阳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竹丰种业的优势在于其制种能力及区位优势，且侧重于三系杂交水稻。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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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丰种业还拥有多个自主开发或与科研院校联合开发的的品种，销售网络畅通，

其良种畅销四川省内外市场，尤其是西南片区；本公司的优势在于较强的两系杂

交水稻的研发能力和杂交水稻“育繁推”一体化的成功运行。公司通过并购重组

竹丰种业，可以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拓展公司在长江上游及西南片区的水稻制

种面积和销售市场，做强做大杂交水稻种子产业。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要条款 

（1）交易标的及对价：交易标的为竹丰种业 51%的股权（该事项已获竹丰

种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价按竹丰种业评估价取整为基准计算。 

（2）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二期支付。第一期支付股权转让总价

款的 20%，付款时间为本次股权转让行为获得荃银高科董事会及竹丰种业股东会

同意后且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 15 个工作日内；第二期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

的 80%，付款时间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15 个工作日内。 

（3）资产交接：在双方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

及时办理股权登记过户手续，股权过户手续完成时为资产交接完毕。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股权转让正式协议在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获得双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并经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

生效。 

（5）转让股东承诺：竹丰种业全体股东保证持有的竹丰种业的股权不存在

任何争议以及其他影响按时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的任何障碍，除非本次股权转让未

获得荃银高科董事会同意，否则不与其他第三方就股权转让以及除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外的资产处置及其他事宜。对过渡期内竹丰种业产生的损益，由竹丰种业原

股东享有或承担。 

2、交易标的的实际对价 

根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京

亚评报字[2010]第 088 号），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竹丰种业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值 1,920.75 万元，取整为 1,92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机构的

评估结果为确定依据。故股权转让价值为：1,920（万元）×51%=979.2（万元）。 

3、收购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涉及款项来源于本公司的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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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政策 

1、收购资产的目的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成为竹丰种业的控股股东，可拓展公司在长江

上游及西南片区的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和销售市场，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政策 

（1）市场风险 

公司通过并购竹丰种业进入长江上游及西南片区的种业市场，可能存在对该

市场了解不全面而产生的风险；同时，该市场本身也处于治理整顿的变化当中，

如果不能较快地适应市场、开发市场，有可能影响预期目标的实现。 

在控制市场风险方面，公司将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① 在实施项目的全过程中，通过政策、财务、法律、市场、技术、人力资

源等各种途径对该市场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尽可能地掌握该市场的运行规律

和发展趋势，并相应的进行充分准备。 

② 充分利用好“荃银”的品牌优势和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的信誉优势，将公

司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推广运用到竹丰种业，使新公司准确的把握市场机遇，在

国家对种业从严治理的市场环境下顺利实现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型并健康发展。 

③ 借助公司的营销团队，通过交叉销售、客户资源共享等来加强新公司在

四川地区杂交水稻制种业务及现代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建设，力争取得市场拓

展的协同效益。 

（2）人力资源不足的风险 

从竹丰种业的员工构成和变化上看，公司管理团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公

司发展不仅需要有能力的管理人才，还需要前沿的科研和营销人才。而人才的选

拔和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新公司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将直接影响公

司的发展。    

为了避免人力资源不足带来的风险，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内部培养、

外部聘用等方式满足公司在发展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通过科学管理、文化融合、

多重激励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3）管理风险 

虽然竹丰种业和公司都是种业企业，但两家公司的运行机制与企业文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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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地域差异较大，相隔距离也较远，收购后，企业管理理念

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另外，竹丰种业在发展方向

上也会有所变化，这也必将导致竹丰种业管理模式的变化。 

为规避管理风险，公司将在以下方面进行防范： 

① 由公司派出经验丰富的财务主管协助竹丰种业管理，并对竹丰种业管理

人员进行工作带教，使之充分了解公司既有的成功运作管理模式，提高项目管理

效率，并确保风险控制有效。 

② 竹丰种业将按照公司制定的关于《安徽公司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管理制度》等各项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经验，推行公司的

管理模式和创业机制，使竹丰种业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在管理上更加规范。 

③ 公司将对竹丰种业现有人员及未来新增人员进行系统的、常规性的各项

培训，消除差异，不断优化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用超募资金收购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符合公司既定

的战略规划，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制种规模和顺利实施进军长江上游杂交水稻市场

并藉此开发西南玉米、棉花市场的战略；有利于公司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加速公司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

51%股权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979.2 万元收购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1、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荃银高科该部分超募资金使用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运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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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

使用（修订）》的有关规定； 

3、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有利于扩大公司的

制种规模和顺利实施进军长江上游杂交水稻市场并藉此开发西南玉米、棉花市场

的战略；有利于公司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加速公司新

产品的开发速度，推动公司持续发展。 

4、国元证券将持续关注荃银高科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荃银高科

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

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

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荃银高

科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国金证券认为荃银高科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四川

竹丰种业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国元证券对此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3、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浩华审字[2010]

第 1162 号）； 

4、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竹丰种业有限公司拟股权

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2010]第 088 号）。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